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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 26條之 2」及 

「營利事業捐贈職業或業餘運動業與重點運動賽事專

戶及捐贈費用加成減除實施辦法」 

【問與答】 

114.08.26 

【申請資格與業別】 

Q1：何謂職業運動業、業餘運動業、重點運動賽事，申請資格為

何？ 

A1：可參考營利事業捐贈職業或業餘運動業與重點運動賽事專戶及

捐贈費用加成減除實施辦法(下稱本辦法)第 3條至第 5條規定，

說明如下： 

一、職業運動業: 

(一)職業運動聯盟:依公司法或人民團體法成立，於商業登

記或組織章程中，載有從事職業運動或運動表演等事

宜，並實際舉辦職業聯賽。 

(二)參與職業運動聯盟之隊伍(營利事業或法人)。 

二、業餘運動業: 

(一)經本部競技組核准辦理企業聯賽之特定體育團體。 

(二)參與企業聯賽之隊伍(營利事業、法人、大專校院或地

方政府)。 

三、職業或業餘運動業符合下列資格，得申請成為重點職業或

業餘運動業: 

(一)具備發展潛力。 

(二)該事業申請之年度經費需求超過新臺幣一千萬元。 

四、舉辦下列重點運動賽事之主辦單位: 

(一)國際綜合性運動會。 

(二)國際單項運動錦標賽(指國際單項運動組織認可之各該

世界、亞洲正式單項運動錦標賽)。 

(三)國際職業運動賽事。 

以棒球為例：中華職棒大聯盟為職業運動業；辦理企業聯賽-爆

米花棒球聯盟賽事之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為業餘運動業；主辦

2022年第六屆 U-12世界盃棒球賽之中華民國棒球協會，為重點

運動賽事主辦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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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：球團跟聯盟可以分開申請嗎？ 

A2：聯盟及球團依其申請資格，分別為職業運動業別下之第一款及

第二款，應個別申請，依自身需求填具申請表、撰寫年度經營

計畫送本部審查。 

Q3：足協現有成人級別賽事計有：台灣企業甲級足球聯賽、台灣乙

級足球聯賽、木蘭足球聯賽及五人制足球聯賽，是否可將上述

賽事皆納入補助對象？ 

A3：依據本辦法第 2 條規定，企業聯賽部分，應以經本部競技組核

准辦理企業聯賽為範圍，若欲將乙級足球聯賽及五人制足球聯

賽納入申請範圍，建議將相關賽事納入企業聯賽專案申請範

圍，再提出申請。 

Q4：國際賽事申辦不易，若為各單項錦標賽(含亞洲盃)之資格賽是

否能提出申請？ 

A4：依據本辦法第 5 條規定，國際單項運動錦標賽，指國際單項運

動組織認可之各該世界、亞洲正式單項運動錦標賽，若欲申請

相關資格賽經費，亦可提出申請，本部依照本辦法第 7 條審查

基準進行審查。另若主辦單位已透過本部其他專案申請補助，

須注意不得以同一憑證申請不同補助。 

【租稅優惠】 
Q5：營利事業捐贈經本部設置專戶，指定下列對象享有之租稅優惠

內容為何？ 

A5： 

一、本部認可之職業、業餘運動業: 

(一)捐贈金額以 1,000 萬元為上限，得將捐贈費用以 175%

額度加成減除，列入營利事業費用計算。 

(二)若具關係人身分(詳本辦法第 2條: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

公司、相互投資之公司或雙方高階管理層為同一人或

具二親等親屬關係者)，僅得於 1,000 萬元內，將捐贈

費用以 100%等額減除，列入營利事業費用計算。 

二、本部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、專案公告之重點

運動賽事: 不受捐贈金額上限及關係人身分限制，得將捐贈

費用以 175%額度加成減除，列入營利事業費用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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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6：控制及從屬關係是只看受贈端及捐贈端之間的關係，還是會需

要追溯到雙方最終受益人？例如彼此之間無投資關係，但是最

終受益人有 50%相同，會否認定為關係企業？ 

A6：經與財政部賦稅署及經濟部商業司確認，毋須追溯至雙方最終

受益人，以捐贈端及受贈端彼此之間有無從屬、控制關係或相

互投資之事實認定。 

Q7：列為本案支出項目的單據，是否仍可扣抵公司的營業稅？ 

A7：經與財政部賦稅署確認，原則上支出單據可以扣抵營業稅，並

以未稅金額列為支出金額，惟若有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

第 19 條不得扣抵、或兼營營業人扣抵比例之情形，須另依相關

法規規定。 

Q8：本案獲得的捐贈款項，是否需繳所得稅？ 

A8：經本案受贈款項，應計入其他收入。請開立領據繳納印花稅，

併計入年度課稅所得額。 

【請款時程】 

Q9：捐贈端捐款到本部專戶後，受贈端大約多久可以收到捐贈款？ 

A9：於本部專戶確認入帳後，即進行開立收據、發函通知受贈端請

領款項作業。俟受贈端備文檢附相關領據請款，本部即辦理撥

款事宜，相關行政作業及文件往返時程約 2週。 

Q10：若是捐贈端提交計畫書中寫的請款期程第一期是在 10 月請

領，但捐贈端捐贈款項在 11 月才入運動部專戶，那可否在捐

贈款項入帳後立即向運動部請領第一期款？ 

A10：可以。 

Q11：從受理受贈端申請至獲得撥款，時程是否過長? 

A11：考量到捐贈之企業須提報董事會決議，經訪問中型以上企業

(年度決算金額達新臺幣 3000 萬元以上)，內部決策流程及會

議召集期程，原則上至少須 1 個月以上。自今(112)年度開

始，配合時程提前完成撥款，將有效率滿足受贈端營運資金

之調度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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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受贈端申請資料】 
Q12：受贈端應檢附資料為何？ 

A12： 

一、應填具申請表。 

二、應提報年度經營或籌辦計畫(計畫期間以年度計，如 111 年

1月 1日至 12月 31日)，計畫應包含： 

(一)營運目標 

(二)計畫實施期間、地點、方式及內容。 

(三)年度經費需求、用途及請款期程。 

(四)預期效益。 

(五)過往二年經營或籌辦之成果。 

(六)年度經費募集規劃。 

三、應提出參賽或籌辦證明文件。 

四、得提出中程計畫。 

Q13：若對於年度經費募集規劃，尚未確認捐贈端對象或各捐贈端捐

款的金額，該如何處理?是確認之後由捐贈端提出申請就可以

嗎? 

A13：可填寫預計募集之情形，若尚無洽談任何捐贈端對象，則填無

即可。年度經費募集規劃並非本部作成准駁之依據，本部係針

對計畫可行性、經費合理性、運動產業發展效益、參與性或觀

賞性運動人口數目提升等審查基準，作為審查准駁之依據。 

Q14：請款期程是否一定要分期? 

A14：視申請單位需求，若屬龐大之一次性支付經費，如場館翻新，

可一次請領。 

Q15：結案報告繳交的確切內容及時間？ 

A15：報告內容依照提報計畫內容執行成果及預期效益。繳交時間依

計畫期程繳交，另考量到本部審核作業，原則上請受贈端於 12

月 15日前提供。 

Q16：明年度計畫要於今年底前提出，但今年的受贈通常要年底才可

明確揭露，提案該如何說明今年的辦理成果？ 

A16：辦理成果以計畫提出時間點前之成果提報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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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捐贈款項得支出用途】 
Q17：本案捐贈款得使用在哪些用途？ 

A17：如專門從事運動賽事之選手報酬、教練指導費、運動科學支援

費、運動防護費、訓練器材裝備費、參賽報名費、移地訓練

費、參賽或聯賽期間旅運費、場地租借費、裁判費、相關保險

費、場地維運費、選手退役輔導費、 因應特殊傳染性疾病防

疫措施衍生費用、學生球迷養成費用等。 

Q18： 舉辦賽事時，相關工作人員之餐費、住宿費可以支用嗎？ 

A18：參考「個人捐贈運動員專戶及所得稅列舉扣除實施辦法」第 10

條第 1 項各款支出參考原則，移地訓練費、參賽或聯賽期間旅

運費得包含膳宿費用。 

Q19：賽事轉播費可以支用嗎？ 

A19：賽事轉播費可透過專戶支用，惟不得涉及商品行銷宣傳。 

Q20：本辦法第 15 條裡「其他經本部指定之支出用途」定義是指那

些?若職業球隊裡行政人員薪資如何歸類於捐款用途上？ 

A20： 

一、請參考本部網頁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 26條之 2「支出用途

補充資料」。 

二、行政人員薪資以第一線從事運動產業之行政部門、會計、

法務等與職業或業餘運動業營運直接相關人員之薪資為

主。 

【本部審查受贈端之審查基準】 
Q21：針對受贈端的審查基準為何？ 

A21： 

一、職業或業餘運動業認可之審查基準如下: 

(一)計畫可行性。 

(二)經費合理性。 

(三)執行能力、經歷及實績。 

(四)運動產業發展效益。 

(五)參與性或觀賞性運動人口數目提升。 

二、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、重點運動賽事公告之審

查基準，包括前項各款規定及下列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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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與其他領域跨界結合程度。 

(二)與國際之接軌程度。 

【實際受贈時可能狀況】 

Q22：若受贈端經運動部核定金額為 500萬，實際捐贈企業(1家或多

家)欲捐贈 800萬之情形，如何處理？ 

A22：經專戶僅得捐贈 500 萬。另若有多家欲捐贈企業，可由欲捐贈

企業提出異業合作構想，本部將尊重受贈端擇定捐贈企業意

願。 

Q23：若受贈端經運動部核定金額為 500 萬，實際捐贈企業僅捐贈

300萬，如何處理？ 

A23：不足之 200萬額度，本部將協助媒合其他企業捐贈。 

Q24：欲捐贈之企業，雖於本部公告期間提報董事會，惟尚未開會決

議？ 

A24：請以公文敘明待補正文件及期程，如於核定前未提供補正文

件，則暫緩核可額度之通知。 

Q25：捐贈端(同一企業)之捐款可否分期？ 

A25：可於提出申請時，以公文敘明年度捐款之擬辦理分期之期程，

惟以曆年制(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)為限，本專案不得跨年

度分期捐贈。 

Q26：捐贈端可否於核可額度內下調捐贈金額？例如:原申請捐贈500

萬並經核可，但後續因預算考量，想要下調捐贈金額到 300

萬，若想要下調捐贈金額，是否需要另提申請？ 

A26：因考量本部原先核定金額與後續捐贈金額不同，若想要下調捐

贈金額，請以公文或郵件敘明，據以變更捐贈額度。 

Q27：診所或建築師事務所之捐贈，能否適用辦法營利事業所得額減

除之規定？ 

A27：因診所或建築師事務所非屬辦法定義之營利事業，其透過專戶

對受贈對象捐贈，不得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。 

Q28：已為運動部公告具受贈資格之受贈端，能否透過本辦法再捐贈

其他同具受贈資格之對象？ 

A28：不行，同一申請單位不得同時兼具受贈端及捐贈端雙重身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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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捐贈金額僅得申請適用 1 次本辦法加成減除之租稅優惠，其

餘捐贈皆須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認列費用，自所得額中減除。 


